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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浙江美硕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

 

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通证券”或“保荐人”）作为浙江

美硕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美硕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

行股票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发行”）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年8月修订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上市

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（2022年修订）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——保荐业务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

要求，对美硕科技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具体情况

如下： 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

浙江美硕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，根据日常经营相关情况，预

计公司 2024 年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。 

2024 年 4 月 22 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

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。关联人黄晓湖先生、

刘小龙先生、虞彭鑫先生、黄正芳先生、陈海多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，独立

董事专门会议已通过该议案。 

（二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

单位：万元 

关联交易类

别 
关联人 

关联交

易内容 

关联交易

定价原则 

合同签订

金额或预

计金额 

截至披露

日已发生

金额 

上年发生

金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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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关联人销

售产品、商

品 

浙江朗诗

德健康饮

水设备股

份有限公

司 

销售商

品 

参照市场

价格公允

定价 

1000.00 - 335.08 

注：以上数据为含税加暂估金额。 

二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

（一）浙江朗诗德健康饮水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1、基本情况： 

注册资本：9618.8938 万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朱锦成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3006995119708 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(非上市、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公司住所：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温州大桥工业园区（朗诗德电气有限公

司内）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家用电器制造；家用电器销售；日用家电零售；化

妆品零售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）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

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塑料制品销售；皮革制品销售；日用

品销售；箱包销售；服装服饰零售；鞋帽零售；日用百货销售；厨具卫具及日

用杂品零售；金属制品销售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食品销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；

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；家用电器安装服务；家用电

器研发；电热食品加工设备销售；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；生态环境材料制造；

生态环境材料销售；通用设备制造（不含特种设备制造）；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

测仪器仪表销售；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制造；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；

水污染治理；海水淡化处理；直饮水设备销售；日用电器修理(除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许可项目：第二类增值电信业

务；电热食品加工设备生产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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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

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黄正芳配偶的弟弟朱锦成持股 31.93%并担任法定代表

人及董事长，黄正芳配偶的妹夫林建持股 0.62%并担任执行监事的企业。 

3、履约能力 

浙江朗诗德健康饮水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，具有较强的

履约能力。 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定价依据 

公司与关联方进行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时，遵循公平、合理的定价原

则，交易价格按照市场规律，以市场同类交易标的的价格为依据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

公司与关联方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订合同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，符合公司发展

需要。 

2、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定价严格遵循公平、合理的定价原则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3、上述各关联人经营正常，财务状况和资信较好，具备履约能力，且公司

对其不存在依赖关系。 

五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

经核查，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本次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属于正

常的商业交易行为，依据公平、合理的定价政策，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

价格，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本次

对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议案，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

4 

六、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

与会监事一致认为：本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日常经营产生的必

须事项，按照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，公司亦不会因

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。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

板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同意公司本次对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议

案。 

七、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人认为，公司上述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已经公

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，履

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。公司上述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

所需，且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
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亦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。 

综上，保荐人对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无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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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美硕电气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徐小兵                程森郎 

 

 

 

 

 

 

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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